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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辦理驗證登記農地改良申請書（第 1 頁，共計 3 頁） 

 
一、申請人：  

   姓名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聯絡電話： 

   聯絡地址： 

二、申請目的： 

 

三、申請地點（應檢附地籍圖謄本，並按比例於圖上標示出申請施作之地點及範圍）： 

1.      區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地號，登記面積     公頃，土地

所有權人             ，申請施作面積       公頃， 

2.      區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地號，登記面積     公頃，土地

所有權人             ，申請施作面積       公頃， 

3.      區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地號，登記面積     公頃，土地

所有權人             ，申請施作面積       公頃， 

4.      區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地號，登記面積     公頃，土地

所有權人             ，申請施作面積       公頃， 

5.      區     段     小段      地號，登記面積     公頃，土地

所有權人             ，申請施作面積       公頃， 

以上共計        筆土地，申請施作總面積       公頃。 

四、申請地點現況說明：（應說明使用現況、附近相關設施＜含鄰近灌溉排水設施＞，

並附位置圖及現況照片）  

 

五、農地改良方式說明： 

1.申請農地改良項目： 

  □整地（挖填平衡）   □填土（外來客土）   □土壤改良 

2.改良計畫（應附農地改良前後土壤剖面圖及各項詳細施工圖說）： 

(1)施工工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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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施工所需機械設施：（附機械進出路線圖） 

 

(3)挖方面積        平方公尺，挖掘深度     公分，挖方土石

總量       立方公尺 

(4)所挖出土石之處理方式：（應簡單說明土石流向及處理地點，並檢附棄土場主

管機關核可文件） 

 

(5)填方面積        平方公尺，填方高度     公分，填方土石

總量       立方公尺 

(6)填方土石來源（應附相關證明如合法土資場之出土同意書）： 

 

(7)填土土壤種類：（農業用地填土之來源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，不得為砂、

石、磚、瓦、混凝土塊或其他有害物質等，並請參考土質分類方式填寫，B1 為岩塊礫

石、碎石或砂，B2-1 為土壤與礫石及砂混合物<土壤體積比例少於 30%>，B2-2 為土壤

與礫石及砂混合物<土壤體積比例介於 30%~50%>，B2-3 為土壤與礫石及砂混合物<土

壤體積比例大於 50%>，B3 為粉土質土壤<沉泥>，B4 為黏土質土壤，B5 為磚塊或混凝

土塊，B6 為淤泥或含水量大於 30%之土壤，B7 為連續壁產生之皂土） 

 

(8)設置工程設施：（如擋土牆、排水溝、坡坎等） 

 

(9)施作時程： 

自動工至完工共需      天，預定於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（逢例假日□停工，□不停工）辦理。 

3.土方管制計畫（應附土石運輸路線圖）： 

(1)施工現場管理人員：（應檢附其身分證件及同意書） 

 

(2)管制土石進出措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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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運輸車次估計：(請敘明預計使用運輸車輛情形，如 12m 卡車載入 100 趟) 

 

(4)污染防治措施：(請敘明施工中防塵土污染等措施，如於施工地點灑水) 

 

六、農地改良後之經營方式（耕作計畫）： 

1.擬種植之植物種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該種植物最適合栽植之季節、時間及土質說明： 

 

3.植物來源：（請說明購買廠商）                   

4.預定種植方式（種植間距、行株距、植穴深度）： 

 

5.種植數量： 

6.預定耕作期間（應與農地改良時程相配合，不得間隔過久）： 

7.耕種管理方式：（請簡單說明多久巡田一次） 

 

8.是否符合經營效益：（請簡單計算本次整地成本與每年耕種收入） 

 

七、農地改良後對鄰近農地利用及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：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附註 
應檢附文件說明： 
一、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或戶籍謄本，土地為共有者應附其他共有人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。 
二、 不辦理驗證登記農地改良切結書。 
三、 最近一個月內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（並按比例於地籍圖上標示出申請施作地點及範圍）。 
四、 都市土地應檢附最近一個月內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（非都市土地免附）。 
五、 現況照片及位置圖（應於圖上標示附近相關設施＜含鄰近灌溉排水設施＞）。 
六、 農地改良前後土壤剖面圖及各項詳細施工圖說。 
七、 機械進出路線圖。 
八、 土石進出相關證明文件，如棄土場主管機關核可文件、合法土資場之出土同意書。 
九、 土石運輸路線圖。 
十、 現場管理人員身分證件及同意書。 
十一、山坡地者應檢附水土保持申請書件。 
十二、其他必要書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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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辦理驗證登記農地改良切結書 
 

本人        申請座落於新北市      區 

     段      小段      地號 

農地改良案不辦理驗證登記，特立此切結書。 

     此 致 

新北市政府 
 
 
 
 
 
 

 

 

 

立據人： 

住址： 

電話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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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
立同意書人同意將所有座落於新北市下列標示地段、地

號之土地，供申請人             向新北市政府申請不辦理

驗證登記農地改良事宜，如有隱瞞或因設定他項權力、訂有租

約或以虛偽意思表示損及第三人權益，立同意書人應自負法律

責任，概與新北市政府無涉。因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證明。 

此致 

新北市政府 

立同意書人： 
土地所

有權人

姓 名 

身分證 
字 號 

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
區/地段/ 
小段/地號 

土地 
持分 

簽名蓋章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
